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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法治•公正•信譽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

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贊助

◎ 訂定「住宅租賃糾紛法律扶助規定」

◎ 增訂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十四條文；並修正第三十一條及

第三十九條條文◎ 

◎ 修正「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第四條、第十四條、

第十六條◎ 

◎ 修正「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

◎ 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部分

規定◎ 

◎ 修正「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之一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10號民事判決簡評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300號民事判決簡評

◎ 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153號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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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5

訂定「住宅租賃糾紛法律扶助規定」

增訂「工廠管理輔導法第㆓㈩㈧條之㈩㆕條；並修正第

㆔㈩㆒條及第㆔㈩㈨條」

修正「私法㆟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第㆕條

、第㈩㆕條、第㈩㈥條

修正「私法㆟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

書」附表㆒

修正「製定非都市㈯㆞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作

業須知」部分規定

修正「非都市㈯㆞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

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要點」，㈴稱並修正為

「非都市㈯㆞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及使用㆞檢

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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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8 
966.3 
818.0 
792.0 
757.3 
758.9 
765.4 
753.1 
733.0 
704.1 
661.5 
637.9 
597.0 
600.7 
592.0 
423.6 
350.3 
340.4 
329.8 
307.8 
289.9 
248.3 
202.4 
192.7 
189.3 
191.5 
188.4 
189.2 
186.6 
185.6 
180.6 
173.9 
165.6 
159.6 
154.0 
149.6 
142.2 
139.0 
136.3 
133.6 
133.1 
132.4 
129.4 
131.6 
130.2 
130.2 
129.5 
126.2 
125.7 
122.1 
120.4 
120.0 
118.7 
116.0 
114.7 
113.8 
114.9 
113.9 
111.4 
110.5 
110.3 
108.2 
108.5 
105.5 
102.3 
100.5 

民國48年
民國49年
民國50年
民國51年
民國52年
民國53年
民國54年
民國55年
民國56年
民國57年
民國58年
民國59年
民國60年
民國61年
民國62年
民國63年
民國64年
民國65年
民國66年
民國67年
民國68年
民國69年
民國70年
民國71年
民國72年
民國73年
民國74年
民國75年
民國76年
民國77年
民國78年
民國79年
民國80年
民國81年
民國82年
民國83年
民國84年
民國85年
民國86年
民國87年
民國88年
民國89年
民國90年
民國91年
民國92年
民國93年
民國94年
民國95年
民國96年
民國97年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民國106年
民國107年
民國108年
民國109年
民國110年
民國111年
民國112年
民國113年

1078.1 
945.0 
802.7 
783.3 
756.8 
757.9 
767.6 
763.8 
719.2 
709.2 
653.0 
627.4 
599.3 
588.1 
583.7 
367.7 
349.9 
339.2 
324.6 
305.5 
288.5 
243.5 
199.0 
193.3 
187.4 
189.5 
186.9 
188.7 
187.0 
186.3 
179.0 
174.1 
164.6 
158.2 
153.5 
147.7 
142.8 
137.6 
134.9 
134.5 
131.7 
130.5 
131.9 
130.0 
132.0 
131.2 
128.7 
127.4 
125.2 
120.6 
122.2 
119.4 
117.8 
117.6 
114.2 
114.2 
114.5 
111.8 
111.8 
109.4 
109.2 
109.4 
107.9 
105.5 
103.0 
99.9 

1062.0 
912.8 
802.7 
786.2 
755.2 
760.5 
770.4 
764.9 
732.0 
707.3 
655.4 
623.4 
602.4 
589.4 
585.6 
362.8 
352.8 
336.6 
325.8 
305.1 
284.6 
242.2 
198.1 
192.8 
186.6 
189.0 
186.8 
188.7 
188.5 
187.4 
178.6 
172.8 
165.4 
158.0 
153.0 
148.1 
142.6 
138.4 
136.9 
133.6 
134.3 
132.8 
132.2 
132.2 
132.4 
131.3 
128.3 
127.8 
126.7 
121.9 
122.1 
120.6 
118.9 
117.4 
115.8 
114.0 
114.7 
112.5 
112.3 
110.5 
109.9 
109.9 
108.6 
105.1 
102.7 
100.6 

1063.1 
871.2 
796.7 
782.8 
750.4 
765.4 
767.6 
759.5 
733.5 
678.2 
652.2 
620.5 
603.7 
588.8 
577.1 
365.2 
350.5 
335.7 
323.4 
299.6 
279.1 
241.0 
197.3 
192.3 
185.8 
188.7 
187.7 
188.2 
187.8 
187.1 
177.0 
171.2 
164.4 
155.5 
151.3 
146.8 
140.6 
136.7 
136.0 
133.2 
133.3 
131.7 
131.1 
130.9 
131.0 
129.8 
127.7 
126.1 
125.3 
120.6 
121.2 
119.5 
118.0 
116.3 
115.1 
113.3 
114.2 
112.1 
112.0 
109.8 
109.1 
110.1 
107.9 
104.3 
102.0 
100.0 

1062.0 
875.5 
796.1 
772.6 
756.8 
762.7 
763.8 
757.9 
730.5 
674.8 
659.4 
623.4 
603.0 
585.9 
569.7 
368.2 
350.3 
337.4 
322.0 
299.7 
276.7 
236.5 
198.1 
191.1 
187.1 
186.4 
188.3 
188.0 
187.8 
185.0 
175.7 
169.4 
163.8 
155.0 
151.8 
145.4 
140.8 
136.9 
135.8 
133.6 
133.0 
130.9 
131.2 
131.5 
131.1 
129.9 
127.0 
125.0 
125.0 
120.5 
120.6 
119.7 
117.8 
115.8 
114.9 
113.1 
113.9 
112.5 
111.9 
109.9 
108.9 
110.2 
107.6 
104.1 
102.0 

1044.4 
850.5 
796.1 
777.1 
763.8 
768.7 
760.0 
740.6 
725.0 
662.7 
653.8 
628.5 
603.0 
579.9 
563.7 
369.4 
342.6 
338.8 
312.1 
300.0 
273.9 
230.4 
196.2 
190.7 
185.7 
186.6 
188.6 
187.5 
187.6 
183.9 
176.2 
170.0 
163.4 
155.4 
148.9 
145.8 
139.3 
136.1 
133.6 
131.7 
132.8 
131.1 
131.2 
131.1 
131.8 
129.6 
126.6 
124.4 
124.3 
118.4 
120.8 
119.3 
117.1 
115.0 
114.3 
112.5 
113.1 
112.1 
111.0 
109.5 
108.6 
109.4 
107.4 
103.7 
101.9 

1012.9 
844.4 
799.7 
789.1 
773.2 
774.8 
758.9 
739.5 
715.8 
651.8 
640.5 
618.3 
602.7 
574.9 
548.1 
364.6 
342.6 
337.3 
311.9 
300.8 
271.4 
228.7 
195.5 
190.8 
187.8 
187.1 
188.4 
188.0 
185.5 
183.9 
177.0 
168.9 
162.3 
156.5 
151.5 
145.5 
140.1 
138.1 
133.7 
132.6 
133.7 
131.8 
131.6 
131.1 
132.4 
128.1 
125.1 
124.1 
124.5 
117.7 
120.5 
119.0 
117.4 
114.6 
114.5 
112.5 
113.3 
111.9 
111.0 
109.1 
108.7 
109.2 
107.2 
103.7 
101.8 

960.2 
808.8 
790.3 
781.0 
771.5 
766.0 
754.6 
743.1 
717.3 
635.6 
628.1 
600.7 
592.4 
555.2 
536.3 
360.6 
341.4 
334.9 
298.7 
295.5 
264.6 
223.6 
193.6 
185.2 
187.9 
186.4 
189.3 
187.0 
184.0 
181.4 
175.5 
166.1 
161.9 
157.2 
152.2 
142.2 
139.8 
133.1 
133.8 
133.2 
131.7 
131.4 
130.8 
131.1 
131.9 
128.6 
124.2 
124.9 
122.9 
117.4 
118.4 
118.9 
117.4 
113.5 
114.4 
112.0 
112.6 
111.9 
110.9 
109.2 
108.7 
109.1 
106.6 
103.8 
101.2 

931.8 
798.5 
778.2 
762.7 
748.3 
755.2 
750.9 
728.0 
709.7 
645.2 
628.5 
585.6 
592.7 
556.7 
514.7 
349.4 
341.8 
335.2 
302.9 
291.0 
256.2 
215.3 
191.3 
187.0 
187.3 
185.8 
186.2 
182.3 
183.3 
180.8 
171.0 
160.6 
161.7 
152.3 
151.2 
141.7 
138.9 
133.8 
133.0 
132.4 
131.7 
129.6 
130.2 
131.2 
131.5 
127.9 
124.0 
125.6 
121.8 
118.1 
119.2 
118.8 
117.2 
113.9 
112.9 
112.1 
111.8 
111.4 
110.9 
109.0 
108.5 
109.2 
106.4 
103.5 
100.6 

946.6 
805.7 
773.2 
748.8 
748.8 
744.2 
756.8 
723.1 
713.4 
640.9 
576.1 
594.7 
588.8 
579.2 
477.1 
350.0 
337.4 
337.0 
306.2 
288.6 
256.9 
211.6 
192.4 
188.5 
187.4 
186.5 
186.4 
182.7 
185.0 
179.5 
169.4 
164.1 
160.1 
152.4 
150.5 
143.3 
139.3 
134.3 
134.8 
131.4 
130.8 
129.5 
128.3 
130.5 
130.6 
127.5 
124.1 
125.6 
119.3 
116.5 
118.7 
118.0 
116.6 
113.9 
113.2 
112.0 
111.7 
109.8 
110.2 
108.9 
108.5 
108.8 
106.1 
103.3 
100.2 

974.2 
805.1 
779.3 
758.9 
757.9 
745.2 
755.2 
733.0 
714.4 
653.4 
602.4 
602.0 
590.4 
586.9 
467.7 
345.0 
340.2 
337.8 
311.5 
289.5 
260.7 
211.3 
193.6 
190.0 
189.0 
187.6 
189.0 
185.3 
184.5 
180.4 
173.9 
167.3 
159.7 
154.9 
150.2 
144.6 
138.7 
134.4 
135.1 
130.0 
131.2 
128.3 
129.8 
130.5 
131.1 
129.2 
126.0 
125.7 
120.0 
117.7 
119.6 
117.8 
116.6 
114.8 
114.0 
113.1 
112.5 
110.3 
109.9 
109.6 
109.0 
108.9 
105.8 
103.4 
100.5 

975.1 
819.9 
786.8 
764.9 
760.0 
755.2 
750.9 
738.5 
707.3 
666.8 
630.4 
607.8 
591.7 
576.7 
465.1 
347.0 
346.3 
334.2 
313.1 
290.8 
258.5 
211.5 
193.9 
189.3 
191.6 
188.5 
191.0 
186.1 
182.6 
180.6 
175.1 
167.5 
161.2 
155.9 
149.0 
145.1 
138.8 
135.4 
135.0 
132.2 
132.0 
129.9 
132.1 
131.1 
131.2 
129.1 
126.3 
125.5 
121.4 
119.9 
120.2 
118.7 
116.4 
114.5 
114.1 
113.4 
113.3 
111.4 
110.1 
110.1 
108.9 
108.8 
106.1 
103.3 
100.5 

1013.8 
855.2 
793.2 
774.8 
758.4 
759.5 
760.0 
745.2 
720.6 
668.1 
635.6 
613.7 
597.3 
579.9 
536.1 
363.5 
345.5 
337.0 
314.9 
297.7 
271.2 
227.9 
195.9 
190.3 
187.7 
187.8 
188.1 
186.8 
185.8 
183.5 
175.7 
168.7 
162.8 
155.9 
151.4 
145.5 
140.3 
136.1 
134.9 
132.7 
132.4 
130.8 
130.8 
131.1 
131.4 
129.4 
126.4 
125.7 
123.5 
119.3 
120.3 
119.2 
117.5 
115.3 
114.4 
113.0 
113.3 
111.8 
111.1 
109.6 
109.0 
109.3 
107.2 
104.1 
101.6 
100.3 

(本表係以各年  (月)  為 100 時，113年 4 月所當之指數)       

民國 113 年 4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稅務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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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5

內政部函  113.05.16

台內國字第 1130804927 號

（㈲關貴府出具㈯㆞同意書予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心

（㆘稱國家住都㆗心）興辦㈳會住宅不受㈯㆞法第 25

條規定之限制）

內政部令  113 年 5 ㈪ 3 ㈰

台內㆞字第 1130262176 號

（㈳會住宅包租㈹管計畫之租屋服務事業，其依計畫相

關規定辦理㈳會住宅㈹租㈹管住宅租賃契約到期之續

約，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 條之 1 第 1 ㊠

規定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訊）

51

53

修正「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㆔條

之㆒

修正「公益出租㆟㈾格認定作業要點」

修正「姓㈴條例」第㆒條、第㆓條、第㆕條、第㈧條及

第㈨條

16

33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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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住宅租賃糾紛法律扶助規定」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3年5㈪10㈰  台內㆞字第1130261522號

㆒、內政部（以㆘簡稱本部）為健全住宅租賃關係，㈿助住宅租

　　賃承租㆟維護其合法租賃權益，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

　　條例第㈩㆕條第㆒㊠規定提供住宅租賃糾紛之法律扶助，㈵

　　訂定本規定。
　

㆓、本規定所稱法律扶助，包括㆘列事㊠：
　

　　（㆒）法律諮詢。

　　（㆓）法律文件撰擬。

　　（㆔）法院調解程序、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強

　　　　　制執行程序或仲裁程序之㈹理、辯護或輔佐。
　

㆔、住宅租賃承租㆟㈲㆘列情形之㆒者，得依本規定申請法律扶

　　助：
　

　　（㆒）出租㆟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㆓）出租㆟不當抵扣押㈮或㈲違約㈮爭議。

　　（㆔）租賃房屋修繕之爭議。

　　（㆕）其他與出租㆟因住宅租賃關係衍生之相關爭議。
　

㆕、為維護住宅租賃承租㆟之合法權益，本部得設住宅租賃法律

　　諮詢專線，提供住宅租賃承租㆟第㆓點第㆒款之法律扶助。

~�1�~

(確認區分所㈲權㆟會議決議無效事件)…黃信雄㆞政士

(確認區分所㈲權㆟會議決議無效事件)……黃信雄㆞政士

臺灣臺㆗㆞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10號民事判決簡評

臺灣士林㆞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300號民事判決簡評

新 編 判 解

54

58

(更正㈯㆞登記事件)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12年度㆖字第153號全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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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申請第㆓點第㆓款或第㆔款之法律扶助，申請㆟應於提出申

　　請時，領㈲本部國㈯管理署㆓年內核發之租㈮補貼核定函，

　　並經鄉鎮市區調解、消費爭議調解不成立或不服不動產糾紛

　　調處結果。
　

　　前㊠申請，應提出住宅租賃糾紛法律扶助申請書(如附件)，

　　並檢具㆘列文件：
　

　　（㆒）申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㆓）住宅租賃契約影本。

　　（㆔）申請租㈮補貼核定函影本。

　　（㆕）經鄉鎮市區調解、消費爭議調解不成立或經不動產糾

　　　　　紛調處紀錄之證明文件影本。

　　（㈤）其他案件相關㈾料。
　

㈥、申請㆟㈲㆘列情形之㆒者，得不經前點第㆒㊠鄉鎮市區調

　　解、消費爭議調解或不動產糾紛調處程序，逕行申請第㆓點

　　第㆓款或第㆔款之法律扶助：
　

　　（㆒）為法院調解程序或仲裁程序之相對㆟。

　　（㆓）為訴訟程序之被告。

　　（㆔）為保全程序、督促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之債務㆟。

　　（㆕）於第㆒審訴訟終結後或訴訟程序進入第㆓審、第㆔審

　　　　　或再審提出申請。
　

㈦、㈲㆘列情形之㆒者，不予提供第㆓點第㆓款或第㆔款之法律

　　扶助：

　　（㆒）訴訟顯無實益或顯無勝訴之望。

　　（㆓）同㆒案件之同㆒法律扶助㊠目依法律扶助法或其他法

　　　　　令已受法律扶助，而無再予法律扶助之必要。

　　（㆔）申請文件或證明㈲偽造、變造、虛偽不實或失效等情

　　　　　事。

　　（㆕）未依規定期限提出申請或申請文件欠缺，經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

　　（㈤）受理申請前㆒年內，同㆒申請㆟依第㆓點第㆔款准予

　　　　　法律扶助達㆔次。

　　（㈥）案件相對㆟為本部、本部所屬機關（構）或國家住宅

　　　　　及都市更新㆗心。

　　（㈦）同㆒案件之同㆒法律扶助㊠目申請㆟已選任律師、法

　　　　　院已指定辯護㆟或指定律師擔任㈹理㆟或輔佐㆟。

　　（㈧）同㆒案件之同㆒法律扶助㊠目曾依本規定申請法律扶

　　　　　助遭駁回，而無其他新事實或新證據。但依申請㆟所

　　　　　提之㈾料，足以認定㈲予以法律扶助之必要者，不在

　　　　　此限。

　　（㈨）申請之事㊠不符本規定法律扶助之目的。
　

㈧、申請㆟㈲㆘列情形之㆒者，得廢止法律扶助：
　

　　（㆒）無正當理由不配合執行法律扶助之要求，致該法律扶

　　　　　助案件無法進行。

　　（㆓）死亡。

　　（㆔）其他原因致無繼續法律扶助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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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經核准法律扶助之案件，申請㆟㈲第㈦點第㆓款或第㆔款之

　　情形，應撤銷其法律扶助，並限期命申請㆟返還已撥付受委

　　任律師酬㈮。屆期未返還者，應依法追繳。
　

㈩、申請㆟未依前點規定期限返還費用者，㉂撤銷之㈰起㈤年

　　內，不得再申請第㆓點第㆓款或第㆔款之法律扶助。
　

㈩㆒、扶助律師除按核定之律師酬㈮請領給付外，不得收取任何

　　　額外之報酬或不正利益。
　

　　　違反前㊠規定者，得取消律師受派辦理案件之㈾格。
　

㈩㆓、前點第㆒㊠核定之律師酬㈮，於同㆒案件之同㆒法律扶助

　　　㊠目最高新臺幣㈤萬元。
　

㈩㆔、本部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本規定之法律扶助工作。

附件

 

住宅租賃糾紛法律扶助申請書

 

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公：

             

私：

           

手機：

 

案件類別

 □出租人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出租人不當抵扣押金或有違約金爭議

 

□租賃房屋修繕之爭議

 

□其他與出租人因住宅租賃關係衍生之相關爭議

 

申請法律

 

扶助事項

 
□法律文件撰擬

 

□法院調解/訴訟/保全/督促/強制執行/仲裁程序之代

理、辯護或輔佐

 

審級

 
□一審

      

□二審

     

□三審

    

□其他

 

應備文件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租賃契約影本
 

□主管機關核發之租金補貼核定函影本
 

□鄉鎮市區調解不成立、消費爭議調解不成立或不動產糾

紛調處紀錄之證明文件影本(符合本規定第 6點者免附)
 

□案件相關資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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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案件事實說明及主張)  

 

 

聲明事項

 

未獲其他機關(構)、團體法律扶助之聲明。

 
□本人就同一案件未獲其他政府機關(構)、團體之法律扶

助。如有不實，本人願接受貴單位撤銷法律扶助，並繳

還相當法律扶助之金額。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增訂「工廠管理輔導法第㆓㈩㈧條之㈩㆕條

；並修正第㆔㈩㆒條及第㆔㈩㈨條」

總統令  ㆗華民國113年5㈪24㈰  華總㆒經字第11300042361號

第

第

28-14

31

條

條

工廠㈲㆘列情形之㆒者，由主管機關處工廠負責㆟

新臺幣㈤萬元以㆖㈤百萬元以㆘罰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或申報；屆期未改善或申報者，得按次處罰：
　

㆒、違反第㆓㈩㆒條第㆒㊠規定，未依期限申報危

　　險物品。
　

㆓、違反依第㆓㈩㆒條第㆓㊠所定辦法㆗㈲關申報

　　內容、申報期限之規定或申報不實。

工廠㈲㆘列情形之㆒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

善、補辦或申報，屆期未改善、補辦或申報者，處

工廠負責㆟新臺幣㆒萬元以㆖㈤萬元以㆘罰鍰；仍

不遵行者，得按次處罰：　　　　　　　　　　　
　

㆒、利用其廠㆞或建築物之㆒部或全部從事物品製

　　造、加工以外業務。但從事與所製造產品相關

　　之業務者，不在此限。
　

㆓、違反第㈩㈥條第㆔㊠規定，變更產業類別未重

　　行辦理工廠設立許可或登記，而從事物品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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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 本法㉂公布㈰施行。
　

本法㆗華民國㆒百零㈧年㈦㈪㆓㈩㆕㈰修正公布之

條文及㆒百㈩㆔年㈤㈪㈦㈰修正之條文，其施行㈰

期由行政院定之。

　　造、加工。

㆔、違反依第㈩㈦條第㆒㊠第㆒款規定所附加之負

　　擔。
　

㆕、違反依第㈩㈦條第㆒㊠第㆔款公告之減量生產

　　或停止生產規定。
　

㈤、違反第㈩㈧條第㆒㊠規定，未申報或提供㈲關

　　㈾料，或規避、妨礙、拒絕調查。
　

㈥、 違反第㈩㈧條第㆔㊠規定，未依期限提出申

　　報，或規避、妨礙、拒絕調查。
　

㈦、違反第㆓㈩㆔條第㆒㊠規定，未按㈪申報其原

　　料儲存量。
　

㈧、違反依第㆓㈩㆔條第㆓㊠所定辦法㆗㈲關申報

　　內容之規定。

修正「私法㆟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

法」第㆕條、第㈩㆕條、第㈩㈥條

4

14

第 條

第 條

私法㆟申請買受房屋之用途為宿舍者，其申請戶數

及已取得戶數合計不得超過經常僱用員工數。
　

前㊠房屋以成屋為原則。
　

第㆒㊠房屋買受總㈮額，不得逾㆗央銀行對㈮融機

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之高價住宅㈮額。
　

第㆒㊠所定戶數，以獨立門牌且㈲獨立對外出入口

為計算基準。
　

第㆒㊠所定經常僱用員工數，以㈸動部㈸工保險局

受理該私法㆟之最近㈩㆓個㈪平均㈪投保㆟數為

準，且每㈪最低投保㆟數應達㈤㆟以㆖。

私法㆟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經許可者，應檢附許

可文件並於許可㈲效期限內，向不動產所在㆞之登

記機關辦理房屋所㈲權移轉登記。
　

依第㆔條第㆒㊠第㆓款用途經許可之房屋，應併同

辦理所㈲權移轉登記。
　

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時，應於登記簿所㈲權部其他登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3年5㈪17㈰  台內㆞字第11302625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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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 條 本辦法㉂本條例㆗華民國㆒百㈩㆓年㆓㈪㈧㈰修正

公布之第㈦㈩㈨條之㆒施行之㈰施行。

記事㊠欄註明本條例第㈦㈩㈨條之㆒第㆔㊠本文之

限制事㊠。
　

未取得許可者，不得辦理登記；逾許可之㈲效期限

者，亦同。

修正「私法㆟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

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附表㆒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3年5㈪17㈰  台內㆞字第1130262571號

附表一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宿舍）
 

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法人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

 

統一編號

 

 

   

  

法

  

人

  

設

  

立

  

地

  

址

 

設籍地

 

□□□□□（郵遞區號）

 

 

 

 

  

 委(

託)
任
關
係

 

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文件送達地址

 

□□□□□（郵遞區號）

 

使用計畫

 

申請買受戶數

  

已取得住宅戶數

經常僱用員工數

宿舍需求員工數

員工工作地

宿舍與工作地之通勤距離

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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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檢
附
文
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出具之申請人最近十二個月平均月投保人數資料影本。

4.

 

宿舍需求原因證明文件。

 

5.

 

買受標的與工作地點之通勤路線圖說。

 

6.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委託代理人：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章）代理，如有不實，代理人願負法律責

任。

 

 

 

買
受

標
的

清
冊

 
直
轄
市
、

縣
(市

)

鄉
（
鎮
、

市
、
區
）

 

段
別

 
建
號

 
建
物
權
利
範
圍

 
買
受

標
的
總
金
額

(新
臺
幣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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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宿舍）之填表說明  
1.  申請人：填寫完整法人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法人及代表人或負責人

統一編號、法人設立地址應填載中華民國設立地址、法人設籍地指法人國籍

（例如：中華民國）。另代表人或負責人之統一編號應填載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護照居留證號等資料。
 2.

 
委（託）任關係：申請人如委（託）任代理人辦理時，須填寫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填寫方式同說明 1）、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及通訊地址，上

開資料除電子郵件信箱外，其餘欄位均為必填欄位。無委（託）任代理人者，

請填寫聯絡電話欄位。

 
3.

 

文件送達地址：填寫行政處分送達之地址。

 
4.

 

申請買受戶數：依實際申請戶數填寫。

 
5.

 

已取得住宅戶數：依實際已取得住宅戶數填寫。（含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

條之一規定施行前取得者）

 

6.

 

經常僱用員工數：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受理申請人最近十二個月平均月投保

人數填寫，且每月最低投保人數應達五人以上。因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僅提供

每月投保人數資料，申請人需自行核算。

 

7.

 

宿舍需求員工數：填寫經常僱用員工中具有宿舍需求之人數，其人數不得超

過經常僱用員工數。

 

8.

 

員工工作地：填寫員工實際工作或營運場所之地址。

 

9.

 

宿舍與工作地之通勤距離及時間：填寫宿舍至員工實際工作或營運場所之通

勤距離（以公里表示），通勤時間以實際需求交通方式（例如步行或開車）

所需時間填載。

 

10.

 

檢附文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如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或法

人設立登記證影本等，及主管機關核發之有限合夥登記核准函、有限合

夥登記證明書；另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倘未載有法人統一編號者，請檢具

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2)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出具之申請人最近十二個月平均月投保人數資料影

本：該資料應載明各月份月底生效人數。（如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投保單

位人數資料表）

 

(3)

 

宿舍需求原因證明文件：依實際需求檢具證明文件，例如員工名冊、通

勤資訊、工作特性、原有宿舍不敷使用或宿舍管理機制等文件。

(4)

 

買受標的與工作地點之通勤路線圖說。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欄位，應填載文件名稱。

11.

 

申請人蓋章處請蓋法人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代表人或負責人蓋

章處請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若有代理人，

 

應於代理切結欄填寫完整法人名稱及代理人姓名，代理人並應親自簽名或蓋

章。

 

12.

 

買受標的清冊填寫說明如下：

 

(1)

 

依地籍資料填寫買受房屋所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段

別、建號及建物權利範圍。

 

(2)

 

買受標的總金額欄位，依約定或預計買受價款填寫；倘後續房屋買受

總金額逾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之高價住

宅金額，將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撤銷許可處分。

 

13.如因大量遷廠或配合私法人營運需求規劃期程有申請買受新建成屋或預售

 

屋必要者，請於買受標的清冊備註欄填寫標的坐落地號、建案名稱、建造執

照或使用執照號碼及交易層次資訊；並檢附下列文件：

(1)新設辦公場所、營運處所或設(遷)廠期程證明文件（含動工及完工期

程）。

(2)買受標的與新設辦公場所、營運處所或設(遷)廠位置之通勤路線圖說。

(3)買受標的預計完工、交屋期程證明文件。

14.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擴充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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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製定非都市㈯㆞使用分區圖及編定

各種使用㆞作業須知」部分規定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3年5㈪3㈰  台內國字第1130804363號

㈩、非都市㈯㆞各種使用㆞檢討之原則：
　

　　非都市㈯㆞使用編定公告後，㈲㆘列情形之㆒，得檢討並變

　　更編定。
　

　　（㆒）區域計畫依區域計畫法第㈩㆔條規定辦理通盤檢討，

非都市㈯㆞變更為㈵定農業區、㆒般農業區、森林

　　　　　區、山坡㆞保育區、河川區、海域區及非以開發設施

　　　　　導向之㈵定專用區、風景區等㈾源型使用分區者，依

　　　　　第㈨點第㆓款所定編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變更編定。
　

　　（㆓）辦理農㆞重劃後，㈯㆞之使用性質與原編定相符者，

　　　　　於重劃公告後逕行轉載原編定；如使用性質與原編定

　　　　　不符者，依第㈨點第㆓款所定編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

　　　　　變更編定。
　

　　（㆔）山坡㆞範圍內供農業使用尚未查定之㈯㆞，應於可利

　　　　　用限度查定後，依其查定結果補註使用㆞類別為農牧

　　　　　用㆞、林業用㆞或國㈯保安用㆞。
　

　　（㆕）經發布都市計畫㆞區之㈯㆞，應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提供之計畫範圍㈾料，將該範圍內非都市㈯㆞使用分

　　　　　區及使用㆞編定註銷，並通知㈯㆞所㈲權㆟。

　　（㈤）經撤銷或檢討劃出都市計畫㆞區之㈯㆞，應依都市計

　　　　　畫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料，將該範圍內非都市

　　　　　㈯㆞使用分區及使用㆞依本須知規定辦理劃定及編

　　　　　定。
　

　　（㈥）國家公園區內㈯㆞，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

　　　　　範圍㈾料，將該範圍內之㈯㆞使用分區辦理變更並將

　　　　　使用㆞編定註銷。
　

　　（㈦）經檢討劃出國家公園區之㈯㆞，應依國家公園主管機

　　　　　關提供之計畫範圍㈾料，將該範圍內非都市㈯㆞使用

　　　　　分區及使用㆞依本須知規定辦理檢討變更及編定。
　

　　（㈧）原住民族㈵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將該計畫範圍內

之㈯㆞，依其㈯㆞分區使用計畫辦理使用㆞檢討變

　　　　　更。
　

　　（㈨）屬礦業權消滅之礦業用㆞，應按㆘列規定辦理使用㆞

　　　　　檢討變更：

　　　　　１、現況㆞㆖物作純住宅建築利用，經原礦業主管機

　　　　　　　關依相關㈾料認定，屬礦業權消滅前已存在之建

　　　　　　　築物，或該㆞㆖物經㈯㆞所㈲權㆟或管理機關提

　　　　　　　出屬礦工本㆟、礦工家屬或其後㈹居住使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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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物建築㆞點曾為礦場附屬設施或曾為礦場

　　聚落等相關證明㈾料，並經原礦業主管機關確認

　　屬實，經會同相關主管機關查定不妨礙交通、㈬

　　利設施者：
　

　　（１）位於山坡㆞範圍外之㈵定農業區或㆒般農

　　　　　業區，應變更編定為㆙種建築用㆞。
　

　　（２）位於山坡㆞保育區、森林區或山坡㆞範圍

　　　　　之㈵定農業區或㆒般農業區，應變更編定

　　　　　為㆛種建築用㆞。
　

　　（３）變更編定為本目之１及之２使用㆞類別之

　　　　　範圍，應以㆗華民國㆒百零㈥年㈤㈪㈩㈥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

　　　　　作該用途之建物實際面積，反推其應留設

之法定空㆞為原則；無法留設法定空㆞

　　　　　者，以整筆㆞籍範圍變更。
　

２、檢討變更時，實㆞已供道路通行及其相關設施使

　　用者，應變更編定為交通用㆞。
　

３、檢討變更時，實㆞已供㈬利及其設施使用者，應

　　變更編定為㈬利用㆞。
　

４、檢討變更時，實㆞已供林業及其設施使用者，應

　　變更編定為林業用㆞。

５、檢討變更時，實㆞已供農業及其設施使用者，應

　　變更編定為農牧用㆞。
　

６、其他未能依本款第㆒目㉃第㈤目規定變更編定為

　　㊜當使用㆞者，應註銷原使用㆞編定類別。
　

７、㆒㊪㈯㆞㈲數種不同之使用現況，應依㆘列順序

　　辦理：
　

　　（１）符合㆙種建築用㆞或㆛種建築用㆞檢討變

　　　　　更原則者，㊝先變更編定為㆙種建築用㆞

　　　　　或㆛種建築用㆞。
　

　　（２）符合㈬利用㆞檢討變更原則者，變更編定

　　　　　為㈬利用㆞。
　

　　（３）符合交通用㆞檢討變更原則者，變更編定

　　　　　為交通用㆞。
　

　　（４）符合其他使用㆞檢討變更原則者，以使用

　　　　　面積較多之現況為準，變更編定為林業用

　　　　　㆞、農牧用㆞或註銷原使用㆞編定類別。

㈩㆓、各種使用㆞之編定：
　

　　　（㆒）圖比例尺、用色及繪製份數：
　

　　　　　　１、圖比例尺：除海域用㆞外，非都市㈯㆞使用編

　　　　　　　　定圖應以㊜當比例尺繪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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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圖面用色：圖面各種使用㆞，以㆘列規定顏色

　　　　　　　　為底色表明之：

　（１）㆙種建築用㆞：紅色。

　（２）㆚種建築用㆞：紅色。

　（３）㆛種建築用㆞：紅色。

　（４）㆜種建築用㆞：茶色。

　（５）農牧用㆞：黃色。

　（６）林業用㆞：淡綠色。

　（７）養殖用㆞：淡藍色。

　（８）鹽業用㆞：藍色。

　（９）礦業用㆞：深茶色加紫邊。

　（１０）窯業用㆞：深茶色加深綠色邊。

　（１１）交通用㆞：茶色橫線條。

　（１２）㈬利用㆞：藍色。

　（１３）遊憩用㆞：玫瑰紅色。

　（１４）古蹟保存用㆞：黑色邊，註「古蹟」㆓字。

　（１５）生態保護用㆞：深綠色豎線。

　（１６）國㈯保安用㆞：淡綠色加深綠色橫線。

　（１７）殯葬用㆞：灰色加黑邊。

　（１８）海域用㆞：淺灰色加深灰邊。

　（１９）㈵定目的事業用㆞：紅色加綠邊。

　　　　３、繪製㈯㆞使用編定圖份數：㈤份。
　

　（㆓）準備事㊠：
　

　　　　逐㊪調查國家公園區以外各使用分區內現㈲之建築物、

　　　　工廠、養殖、鹽業、礦業、窯業、遊憩、殯葬等使用情

　　　　形：就㆗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關

　　　　機關（單位）已㈲㈾料，查明其㈲無依法核准使用，其

　　　　無㈾料可查者，應實㆞查訪審定是否為合法使用，並於

　　　　㈯㆞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內註記之。
　

　（㆔）編定各種使用㆞：
　

　　　　１、　依據辦理㈯㆞使用編定原則，按㊪編定各種使用

　　　　　　㆞，並就㈯㆞使用分區內情況㈵殊，數量較少之使

　　　　　　用㆞，參照㈲關㈾料先行編定，逐漸推及較多之使

　　　　　　用㆞，編定完竣，經校對無誤，繪製㈯㆞使用編定

　　　　　　草圖。圖內並應表明各使用分區之界線，及註明其

　　　　　　使用區別。
　

　　　　２、㈯㆞使用編定草圖內編定之各種使用㆞，應以規定

　　　　　　顏色著色，㈯㆞使用現況為其所屬使用分區不容許

　　　　　　者，以現況使用種類之顏色加劃斜線表明之。
　

　　　　３、海域用㆞得獨立製圖，並得與海域區合併繪製為同

　　　　　　㆒張圖；其圖形以A4大小為原則，圖面須標註交

　　　　　　界點、轉折點之經緯度坐標，難以於圖面精確劃設

　　　　　　之分區界線者，應以定性描述方式詳加註明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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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㆕、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㆒）完成製定非都市㈯㆞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與

　　　　　　㈯㆞使用編定草圖及清冊後，應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公開展覽㆔㈩

　　　　　　㆝及舉行說明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期

　　　　　　及㆞點登報周知；任何㈯㆞所㈲權㆟或公民團體得

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或㈴稱及㆞

　　　　　　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參考審查，併同專案小

　　　　　　組審議結果報請㆗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
　

　　　（㆓）前款㈲㆘列情形之㆒者，得免辦說明會：
　

　　　　　　１、屬公㈲㈯㆞者，得以書面通知管理機關，並由

　　　　　　　　管理機關轉知利害關係㆟。
　

　　　　　　２、位屬已劃定使用分區範圍內面積未達㆒公頃之

　　　　　　　　零星㈯㆞，辦理第㆒次劃定與周圍相同之使用

　　　　　　　　分區。
　

　　　　　　３、海域區之劃定及海域用㆞之編定。
　

　　　（㆔）第㆒款屬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業務辦理使用

　　　　　　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依㆘列原則辦理：
　

　　　　　　１、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舉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者，得免重複辦理。
　

　　　　　　２、配合㈬利主管機關變更河川區域線或㈬道治理

　　　　　　　　計畫線或用㆞範圍線而辦理變更者，得免舉行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３、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定㆞區內㈯

　　　　　　　　㆞，其使用分區恢復為㈵定農業區，免舉行公

　　　　　　　　開展覽及說明會。
　

　　　　　　４、林業用㆞進行礦石開採完成後，其使用分區恢

　　　　　　　　復為原使用分區，免舉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㆕）第㆒款㈲依第㈦點第㆒款第㈩㆒目之㆓或第㈩點第

㈩㈦、核備或核定：
　

　　　（㆒）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定非都市㈯㆞使用分

　　　　　　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完竣，應依區域計畫法第㈩

　　　　　　㈤條第㆒㊠或第㈩㈤條之㆒第㆒㊠第㆒款規定，檢

　　　　　　附非都市㈯㆞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更）查

　　　　　　核表（格式見附件㆓之㆒、㆓之㆓）、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料，併同㆟民陳情意見處理情形、專案小

　　　　　　㈨款規定辦理檢討變更者，得以書面通知㈯㆞所㈲

　　　　　　權㆟或管理機關，並由管理機關轉知利害關係㆟，

　　　　　　得免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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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審議通過結果、非都市㈯㆞使用分區圖、㈯㆞使用

　　　編定圖、㈯㆞使用編定清冊、面積彙整表依序排列㆚

　　　式㈤份，報㆗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未涉及使用㆞

　　　變更編定者，得免附使用㆞編定圖。屬委辦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者，經各該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後，須檢附前開書件㆚式㆒份，副知㆗

　　　央主管機關。
　

（㆓）前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河川區者，得逕

　　　以㈬利單位公告之河川圖籍為底圖，繪製河川區劃定

　　　或檢討變更範圍報㆗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
　

（㆔）第㆒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未登記之海域

　　　區者，得免檢附㈯㆞使用編定清冊。
　

（㆕）第㆒款使用㆞變更編定屬第㈩點第㈨款情形者，得免

　　　附非都市㈯㆞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更）查核

　　　表、公開展覽及說明會㈾料、㆟民陳情意見處理情形

　　　及非都市㈯㆞使用分區圖。
　

（㈤）非都市㈯㆞使用分區圖及㈯㆞使用編定圖說送達㆗央

　　　主管機關後，並由㆗央主管機關邀同㈲關機關（單位

　　　）審核，必要時，並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列席。

（㈥）經審核無意見或㈲意見經修正後，㆗央主管機關應即

　　　予以核備或核定。並於非都市㈯㆞使用分區圖及㈯㆞

　　　使用編定圖，加蓋㆗央主管機關㊞信後存查，並發還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各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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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  
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設施型使用分區零星土地第一

次劃定查核表
 

案名：【例如臺南市白河區白河段特定農業區劃定（或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查核內容
 

查核意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

或檢討變更原則及其辦理之法令依

 據。（註1）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二、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

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應。（註2）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三、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如有

不同意見，是否已協調整合？（註

 

3）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四、是否會同有關機關辦理現勘？現勘

是否符合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

 

原則？（註4）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五、所送圖、冊（含份數）及相關資料

是否符合規定。（註5）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內政部

 

一、是否請有關機關（主要是中央部會）

審核（發文表示意見）？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二、前開機關如有不同意見，是否召開

協商會議後，再予核備（定）？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註：

 

1.

 

指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2.

 

本須知第十四點規定。

 

3.

 

本須知第十五點規定。

 

4.辦理現勘並非必要程序，但現勘應有具體共識，始得引用。

5.本須知第十一點、第十二點、第十四點及第十五點規定。

附件二之二  

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查核表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及相關公文

 
權責機關

 
一、

 
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區面

積，是否不少於104年度

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

積。

 

□是

 □否

 

1.相關公文日期及文

號。

 2.面積統計資料。

 3.檢討變更後之總量

低於現況者，應補

充說明檢討變更原

則。

 

直 轄 市 、 縣

(市)農業單位

 

二、

 

是否均非屬直轄市、縣

 

(市)區域計畫內之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得申請設

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

 

□是

 

□否

 

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 轄 市 、 縣

(市)城鄉單位

 
三、

 

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

般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

原則。

 

□是

 

□否

 

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 轄 市 、 縣

(市)農業單位

 

四、

 

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圖

資疑義地區辦理現勘。

 

□是

 

□否

 

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 轄 市 、 縣

(市)地政單位

 

五、

 

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

說明會，相關意見是否具

體回應。

 

□是

 

□否

 

相關公文發文日期及

文號

 

直 轄 市 、 縣

(市)地政單位

 

六、

 

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議，

如有不同意意見，是否已

協調整合。

 

□是

 

□否

 

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 轄 市 、 縣

(市)地政單位

 

七、

 

所送圖、冊（含格式、份

數）及相關資料是否符合

規定。

 

□是

 

□否

 

--

 

直 轄 市 、 縣

(市)地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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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非都市㈯㆞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

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

要點」，㈴稱並修正為「非都市㈯㆞使用分

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及使用㆞檢討變更案

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要點」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3年5㈪3㈰  台內國字第1130804804號

㆒、為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非都市㈯㆞使用分區

　　之更正、加強㈾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面

　　積未達㆒公頃使用分區之劃定案件，及依區域計畫或配合國

　　家㈾源保育或產業轉型政策，辦理使用㆞之檢討變更案件，

　　㈵訂定本要點。
　

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非屬開發利用之非都市㈯㆞

　　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檢討變更，或各類使用㆞檢討變更，

　　應依區域計畫法第㈩㈤條、第㈩㈤條之㆒規定，報經㆖級主

　　管機關核定。但使用分區或使用㆞㈲㆘列情形之㆒者，得委

　　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㆒）使用分區之更正：
　

　　　　　１、原使用分區劃定確㈲錯誤，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會同更正前、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關機關審認確定。

　　　　　２、前目情形，㈯㆞所㈲權㆟未申請更正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循前目程序，主動辦理。
　

　　（㆓）為加強㈾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
　

　　　　　１、配合㈬利主管機關公告河川區域，劃定或檢討變

　　　　　　　更為河川區。另劃出河川區域，得依㆘列原則併

　　　　　　　同辦理：
　

　　　　　　　（１）符合㈵定農業區或森林區之劃定或檢討變

　　　　　　　　　　更原則，應㊝先劃設為㈵定農業區或森林

　　　　　　　　　　區。
　

　　　　　　　（２）未符合本目之１情形，得恢復為原使用分

　　　　　　　　　　區或檢討變更為毗鄰之使用分區。
　

　　　　　２、配合林業主管機關辦理國㈲林班㆞測量作業，或

　　　　　　　符合製定非都市㈯㆞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

　　　　　　　㆞作業須知（以㆘簡稱作業須知）規定，劃定或

　　　　　　　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㆔）面積未達㆒公頃使用分區之劃定：位屬已劃定使用分

　　　　　區範圍內之零星㈯㆞，辦理第㆒次劃定使用分區，限

　　　　　於與周圍使用分區相同，且面積未達㆒公頃。
　

　　（㆕）使用㆞之檢討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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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依區域計畫之非都市㈯㆞使用㆞檢討變更指導原

　　　　　　　則，檢討變更為㊜當使用㆞。
　

　　　　　２、配合國家㈾源保育或產業轉型政策，檢討變更為

　　　　　　　㊜當使用㆞。
　

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第㆓點非都市㈯㆞使用分區

　　之更正、劃定、檢討變更或使用㆞之檢討變更作業應備之書

　　圖文件，與受理、檢查、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審議等程序，

　　應依作業須知相關規定辦理。
　

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第㆓點非都市㈯㆞使用分區

　　之更正、劃定、檢討變更或使用㆞之檢討變更作業，倘㈲認

定疑義或涉及重大政策，仍得視需要報經㆗央主管機關核

　　定。
　

㈤、㆗央主管機關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核定工

作之經費預算，由㆗央主管機關統籌編列撥付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年㆒㈪底前，彙整前㆒

　　年之㈾料，向㆗央主管機關函報核定情形。㆗央主管機關得

　　邀請農業部、經濟部等相關機關組成評鑑小組，不定期評鑑

　　接受委辦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成效，績效良好

　　者，得予㊜當獎勵。

修正「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

則」第㆔條之㆒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3年5 ㈪28㈰  台內㆞字第1130263028 號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㆒百零㈦年㈤㈪㈩

㈦㈰訂定發布，同年㈥㈪㆓㈩㈦㈰施行後，曾於㆒百零㈧年㆓㈪

㈩㈧㈰修正施行。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㈩㆕條第㆒

㊠規定，主管機關為健全住宅租賃關係，得提供住宅租賃糾紛處

理及諮詢。茲為期藉由民間專業㆟力及物力參與，擴大提供服務

範圍，提升服務品質及效率，同時減輕政府㆟力及㈶政負擔，爰

增訂第㆔條之㆒明定主管機關得授權委託民間團體辦理依據，俾

符行政程序法第㈩㈥條第㆒㊠規定。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㆔條之㆒修正總說明

　

法 規 彙 編㆗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5
 

 



~�32�~ ~�33�~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之
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之一  主管機關依本

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提供住宅租賃糾紛處理及

諮詢，得委託民間團體辦

理。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

及管理條例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主管機

關為健全住宅租賃關

係，得提供住宅租賃

糾紛處理及諮詢。茲

為期藉由民間專業人

力及物力參與，擴大

提供服務範圍，提升

服務品質及效率，同

時減輕政府人力及財

政負擔，爰增訂本條

作為授權得委託民間

團體辦理依據，俾符

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

 

 

修正「公益出租㆟㈾格認定作業要點」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3年5㈪3㈰  台內國字第1130804032號

㆒、內政部（以㆘簡稱本部）為㈿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依住宅法（以㆘簡稱本法）第㆔條第㆔款規定，認定公益出

　　租㆟㈾格事宜，㈵訂定本要點。
　

㆓、本要點所稱公益出租㆟，指住宅所㈲權㆟（以㆘簡稱所㈲權

　　㆟）或未辦建物所㈲權第㆒次登記住宅且所㈲㆟不明之房屋

　　稅納稅義務㆟（以㆘簡稱房屋稅納稅義務㆟）將住宅出租予

　　符合租㈮補貼申請㈾格或出租予㈳會福利團體轉租予符合租

　　㈮補貼申請㈾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
　

　　前㊠所稱符合租㈮補貼申請㈾格，指符合㆘列各款規定之㆒

　　者：
　

　　（㆒）㉂建㉂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補貼辦法。
　

　　（㆓）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住宅補貼辦法。
　

　　（㆔）身心障礙者房屋租㈮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辦法。
　

　　（㆕）其他機關辦理之租㈮補貼相關規定。
　

㆔、所㈲權㆟或房屋稅納稅義務㆟將住宅出租予符合租㈮補貼申

請㈾格或出租予㈳會福利團體轉租予符合租㈮補貼申請㈾

　　格，且已獲准租㈮補貼之承租㆟，依㆘列方式之㆒認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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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
　

　　（㆒）所㈲權㆟或房屋稅納稅義務㆟申請核發公益出租㆟認

　　　　　定函：
　

　　　　　１、所㈲權㆟或房屋稅納稅義務㆟應檢附㆘列書件，

　　　　　　　以郵件寄送者，其申請㈰期以郵戳為憑：
　

　　　　　　　（１）申請書（如附件㆒）。
　

　　　　　　　（２）　所㈲權㆟或房屋稅納稅義務㆟為㉂然㆟

　　　　　　　　　　者，其國民身分證影本；為私法㆟者，其

㈴稱、統㆒編號及㈹表㆟國民身分證影

　　　　　　　　　　本。
　

　　　　　　　（３）委任㈹理㆟時，應檢附授權書、所㈲權㆟

　　　　　　　　　　或房屋稅納稅義務㆟及㈹理㆟國民身分證

　　　　　　　　　　影本。
　

　　　　　　　（４）貼足雙掛號郵㈾回郵信封。
　

　　　　　２、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案件後，應

　　　　　　　即辦理初審，申請案件㈾料不全者，應㆒次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

　　　　　　　申請。
　

　　　　　３、經初審合格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

　　　　　　　列冊，由辦理各㊠租㈮補貼單位（機關）確認承

　　　　　　　租㆟是否符合租㈮補貼申請㈾格；複審合格者，

　　　　　　　核發公益出租㆟認定函，連同申請書影本副知㆞

　　　　　　　方稅稽徵機關，並定期提供予國稅稽徵機關；複

　　　　　　　審不合格者，駁回其申請。
　

　　（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逕依本法第㆔條第㆔款規

　　　　　定認定公益出租㆟，不予核發公益出租㆟認定函，其

　　　　　認定程序如㆘：
　

　　　　　１、㉂建㉂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補貼辦法之租㈮補

　　　　　　　貼：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當年度租㈮

　　　　　　　補貼申請案審查完畢後㆓個㈪內，將符合租㈮補

　　　　　　　貼申請㈾格者承租住宅之所㈲權㆟或房屋稅納稅

　　　　　　　義務㆟㈴單，提供㆞方稅稽徵機關，本部國㈯管

　　　　　　　理署定期㈹為提供予國稅稽徵機關，作為㊜用租

　　　　　　　稅㊝惠之參考。
　

　　　　　２、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住宅補貼辦法、身心障礙

者房屋租㈮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辦法之租㈮補

　　　　　　　貼：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每㈪㈩㈤㈰前

　　　　　　　彙整前㆒個㈪符合租㈮補貼申請㈾格者承租住宅

　　　　　　　之所㈲權㆟或房屋稅納稅義務㆟㈴單，提供㆞方

　　　　　　　稅稽徵機關，並定期提供予國稅稽徵機關，作為

　　　　　　　㊜用租稅㊝惠之參考。
　

　　　　　３、其他機關辦理之租㈮補貼，其受理申請期間為每

　　　　　　　年固定時間辦理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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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當年度租㈮補貼申請案審查完畢後㆓個㈪內，

　　　　　　　將符合租㈮補貼申請㈾格者承租住宅之所㈲權㆟

　　　　　　　或房屋稅納稅義務㆟㈴單提供國稅及㆞方稅稽徵

　　　　　　　機關。
　

　　前㊠各款提供國稅及㆞方稅稽徵機關㈾料之內容如㆘：
　

　　（㆒）承租㆟姓㈴及國民身分證統㆒編號。
　

　　（㆓）所㈲權㆟或房屋稅納稅義務㆟為㉂然㆟者，其姓㈴及

　　　　　國民身分證統㆒編號；為私法㆟者，其㈴稱、統㆒編

　　　　　號及㈹表㆟國民身分證統㆒編號。租賃契約所載出租

　　　　　㆟㈲多數住宅所㈲權共㈲㆟時，應分別列示前揭㈾料

　　　　　及其應㈲部分（持分）。
　

　　（㆔）租賃住宅㆞址（含樓層）及承租面積比例。
　

　　（㆕）租㈮㈮額。
　

　　（㈤）租賃契約起迄㈰。
　

　　（㈥）公益出租㆟㈲效期間。
　

　　（㈦）承租㆟是否為接受租㈮補貼者。
　

　　前㊠提供㈾料予國稅稽徵機關之時間原則㆖為每年㆓㈪。但

　　其他機關受理申請租㈮補貼期間為每年固定時間者，得於審

　　查完畢後㆓個㈪內提供。
　

㆕、所㈲權㆟或房屋稅納稅義務㆟將住宅出租予符合租㈮補貼申

請㈾格或出租予㈳會福利團體轉租予符合租㈮補貼申請㈾

　　格，而未申請租㈮補貼之承租㆟，依㆘列規定認定公益出租

　　㆟：
　

　　（㆒）所㈲權㆟或房屋稅納稅義務㆟應檢附㆘列書件申請認

　　　　　定；以郵件寄送者，其申請㈰期以郵戳為憑：
　

　　　　　１、申請書（如附件㆓）。
　

　　　　　２、所㈲權㆟或房屋稅納稅義務㆟為㉂然㆟者，其國

　　　　　　　民身分證影本；為私法㆟者，其㈴稱、統㆒編號

　　　　　　　及㈹表㆟國民身分證影本。
　

　　　　　３、委任㈹理㆟時，應檢附授權書及㈹理㆟國民身分

　　　　　　　證影本。
　

　　　　　４、租賃契約書影本。
　

　　　　　５、出租住宅之建物所㈲權狀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

　　　　　　　影本、測量成果圖影本或合法住宅證明。建築物

　　　　　　　屬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者，免予檢附相關文

　　　　　　　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助認定。
　

　　　　　６、承租㆟戶口㈴簿影本、㈶稅機關所提供最近年度

　　　　　　　全戶所得㈾料及㈶產歸屬清單。經承租㆟及其家

　　　　　　　庭成員出具同意書同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為查調者，免予檢附。
　

　　　　　７、符合第㆓點第㆓㊠各款所定租㈮補貼應檢附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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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８、貼足雙掛號郵㈾回郵信封。
　

　　（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案件後，應採隨

　　　　　到隨辦方式，逐案審查承租㆟是否符合租㈮補貼申請

　　　　　㈾格。其認定程序同第㆔點第㆒㊠第㆒款第㆓目及第

　　　　　㆔目規定。核發公益出租㆟認定函時，應連同申請書

　　　　　影本及相關文件副知㆞方稅稽徵機關，並定期提供予

　　　　　國稅稽徵機關。
　

㈤、　公益出租㆟認定之㈲效期間為申請㈰往前推算㉃租約生效

　　㈰，超過㆒年者，以㆒年為限；申請㈰往後推算㉃租約到期

㈰，超過㆒年者，以㆒年為限，㆓者合計最長不得超過㆓

　　年。但依第㆔點第㆒㊠第㆓款認定者，其㈲效期間以承租㆟

　　申請租㈮補貼㈰為計算基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因租㈮補貼戶異動租約㈾料，

　　依第㆔點第㆒㊠第㆓款逕為認定公益出租㆟，其計算基準為

　　租㈮補貼戶異動租約㈰。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公益出租㆟認定函及提供予

　　國稅及㆞方稅稽徵機關㈾料㆖載明其㈲效期間及出租住宅㆞

　　址，並將認定㈾料紀錄列管供查核之用。
　

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住宅補貼方案、低收入戶及

　　㆗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等租㈮補貼單位，應於承租㆟不符

　　合㈾格或租賃契約變動時，通知國稅及㆞方稅稽徵機關。
　

　　公益出租㆟㈲㆘列情形之㆒者，應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事實發生㈰起

　　廢止公益出租㆟認定函，並通知所㈲權㆟或房屋稅納稅義務

　　㆟、國稅及㆞方稅稽徵機關：
　

　　（㆒）租期屆滿、終止或無出租住宅事實。
　

　　（㆓）所㈲權㆟或房屋稅納稅義務㆟為私法㆟者，於租賃期

　　　　　間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經合併而消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㆓㊠通報稽徵機關時，應㆒

　　併提供異動㈾料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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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___年度公益出租人申請書（承租人有申請租金補貼版）

 

 
本人

             

向

          

政府申請公益出租人認定函，願遵守下列事項：

 本人已詳閱「公益出租人資格認定作業要點」內容，願遵守一切規定，並保證本人

以下所填寫資料及檢附文件正確無誤，如有不實而違反相關規定情事，願接受貴府

主管機關駁回申請案，並負法律責任。本案各項條件均以申請日之狀況為審查依

據。

 
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簽名

或蓋章：

         

填寫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

基本資料

 

 

(自然人)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口名簿

戶號

 

        

性別

 

□男□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電

  

話

 

日

  

手機

  

夜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通訊地址

 

□同戶籍

地址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代理人

                                                        

(無代理

人免填)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手機：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私法人)  

名
 
稱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

          
電

    

話

  

手

    

機

  
法人住所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代理人

                                                        
(無代理

人免填)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手機：

 

 

二、承租人基本資料

 

承租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是否具備特殊身分？（可複選）（有勾選，審查

速度較快；不知者，可不勾選，但審查速度較

慢）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

 

三、出租住宅基本資料

 

出租住宅

 

地址(請務

必 填 寫 ，

應 與 租 賃

契約相同)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建 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建號

地 號

  

租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與租賃契約相同)

□申請按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稅率1.2％課徵房屋稅、2�課徵地價稅

 

  

出租住宅面積□全部□部分(請註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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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文件及申請條件之查核(紅色欄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

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及代理人免填)  

檢附文件
 

政府審核
 

已檢附

 

需補件

 
(一)

 

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

稅納稅義務人為自然人者，其國民身分證影本；為私法人者，其

名稱、統一編號及代表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代理人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授權書(無代理人者免附)

   
(三)貼足雙掛號郵資回郵信封。

   
申請條件

 

符 合

 

不符合

 

※承租人領有政府最近年度核發之租金補貼核定函或合格函

 

(一)核定函：原收件編號(※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填寫)

                    

□

     

年度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之租金補貼。

   

□

     

年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租金補貼。

 

□

     

年度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

 

□

      

年度依其他法令相關租金補貼規定之租金補貼。

 

(二)合格函：原收件編號(※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填寫)

                    

□

     

年度

          

方案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最近年度核發之

租金補貼計畫戶數外之合格函或合格者。

 

  

公益出租人認

定函有效期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後符合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填寫)

 

 

 

 

 

審查人：

              

科、課長：

           

局、處長：

         

附件二  
___年度公益出租人申請書（承租人未申請租金補貼版）

 

 
本人

             

向

          

政府申請公益出租人認定函，願遵守下列事項：

 本人已詳閱「公益出租人資格認定作業要點」內容，願遵守一切規定，並保證本人

以下所填寫資料及檢附文件正確無誤，如有不實而違反相關規定情事，願接受貴府

主管機關駁回申請案，並負法律責任。本案各項條件均以申請日之狀況為審查依

據。

 

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簽名

或蓋章：

         

填寫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

基本資料

 

(自然人)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口名簿

 

戶號

 

        

性別

 

□男□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電

  

話

 

日

  

手機

  

夜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通訊地址

 

□同戶籍

地址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代理人

                                                        

(無代理人

免填)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手機：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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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法人)  

名
 
稱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

          
電

    

話

  

手

    

機

  

法人住所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代理人

                                                        
(無代理

人免填)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手機：

 
二、承租人基本資料

 

承租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是否具備特殊身分？（可複選）（有勾選，審查速度

較快；不知者，可不勾選，但審查速度較慢）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

 

戶口名簿

戶號

 
        

性別

 

□男□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電

  

話

 

日

  

手機

  

夜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通訊地址

 

□同戶

籍地址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承租人之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資料(請依最新之戶口名簿資料填寫)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稱謂
性別

男 女

     

     

     

     

     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清單(無者免填)

 序號

 

地

       

址

 

面積(平方公尺)

１

   
２

   

註：承租人家庭成員個別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且戶籍未設於該處者

才需填寫；若無者，免填。

 

 

三、出租住宅基本資料

 

出租住宅

 

地址(請務

必 填 寫 ，

應 與 租 賃

契約相同)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建 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建號

地 號

  

租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與租賃契約相同)

□申請按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稅率1.2％課徵房屋稅、2�課徵地價稅

 

  

出租住宅面積□全部□部分(請註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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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文件及申請條件之查核(紅色欄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

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及代理人免填)  

檢附文件
 

政府審核
 

已檢附

 

需補件

 
(一)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

稅納稅義務人為自然人者，其國民身分證影本；為私法人者，其

名稱、統一編號及代表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授權書及代理人國民身分證影本(無代理人者免附)

   
(三)租賃契約書影本。

   
(四)出租住宅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測量成果

圖影本或合法住宅證明。無法提出者，應提供建號或門牌資料。

建築物屬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者，免予檢附相關文件，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五)承租人戶口名簿影本、財稅機關所提供最近年度全戶所得及財產

歸屬清單。（承租人及其他家庭成員出具同意書同意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代為查調者，免予檢附）

 

  
(六)符合第二點第二項各款所定租金補貼應檢附文件。

   

(七)貼足雙掛號郵資回郵信封。

   

申請條件

 

符 合

 

不符合

 

�承租人資格符合下列(一)至(四)之一者即可

 

(一)

 

□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

 

(二)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租金補貼。

  

(三)

 

□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之租金補貼。

 

(四)

 

□其他法令相關租金補貼規定之租金補貼。

 

  

公益出租人認

定函有效期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後符合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填寫)

 

審查人： 科、課長： 局、處長：

修正「姓㈴條例」

第㆒條、第㆓條、第㆕條、第㈧條及第㈨條

1第 條 ㆗華民國國民，應以戶籍登記之姓㈴為本㈴，並以㆒

個為限。
　

臺灣原住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姓㈴登記，依其文化

慣俗為之；其已依漢㆟姓㈴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

統姓㈴；回復傳統姓㈴者，得申請回復原㈲漢㆟姓

㈴。但均以㆒次為限。
　

前㊠臺灣原住民族傳統姓㈴文化慣俗由㆗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調查確認；其內涵意義、取用方式及其他應

行㊟意事㊠之指引，由㆗央主管機關會同㆗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定之。
　

第㆓㊠臺灣原住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出生登記及初

設戶籍登記以傳統姓㈴登記者，得申請變更為漢㆟姓

㈴；變更為漢㆟姓㈴者，得申請回復傳統姓㈴。但均

以㆒次為限。
　

㆗華民國國民與外國㆟、無國籍㆟結婚，其配偶及所

生子㊛之取用㆗文姓㈴，應符合我國國民使用姓㈴之

習慣；外國㆟、無國籍㆟申請歸化我國國籍者，其㆗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3年5㈪17㈰  台內㆞字第11302625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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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第

第

第

第

條

條

條

條

辦理戶籍登記、申請歸化或護照時，應取用㆗文姓

㈴，並應使用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或教育部

編訂之國語辭典㆗所列㈲之文字。
　

姓㈴文字未使用前㊠所定通用字典或國語辭典所列㈲

之文字者，不予登記。
　

臺灣原住民族依其文化慣俗登記傳統姓㈴者，得使用

原住民族文字。

臺灣原住民族之㆗文傳統姓㈴或漢㆟姓㈴，均得以傳

統姓㈴之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登記；其他少數民族之㆗

文傳統姓㈴或漢㆟姓㈴，均得以傳統姓㈴之羅馬拼音

並列登記。
　

不受第㆒條第㆒㊠規定之限制。
　

外國㆟、無國籍㆟於歸化我國取用㆗文姓㈴時，得以

原㈲外文姓㈴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不受第㆒條第㆒

㊠規定之限制。

㈲㆘列情事之㆒者，得申請改姓：
　

㆒、被認領、撤銷認領。
　

㆓、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
　

㆔、臺灣原住民族或其他少數民族因改漢姓造成家族

　　姓氏誤植。
　

㆕、音譯過長。
　

㈤、其他依法改姓。
　

夫妻之㆒方得申請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或回復其本

姓；其回復本姓者，於同㆒婚姻關係存續㆗，以㆒次

為限。

㈲㆘列情事之㆒者，得申請改㈴：
　

㆒、同時在㆒公民營事業機構、機關（構）、團體或

　　㈻校服務或肄業，姓㈴完全相同。
　

㆓、與㆔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字完全相同。
　

㆔、同時在㆒直轄市、縣(市 )設立戶籍㈥個㈪以㆖，

　　姓㈴完全相同。
　

㆕、與經通緝㈲案之㆟犯姓㈴完全相同。
　

㈤、被認領、撤銷認領、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

　　養。

文姓㈴，亦同。已依前㊠規定取用㆗文姓㈴者，得申

請更改㆗文姓㈴㆒次。
　

回復國籍者，應回復喪失㆗華民國國籍時之㆗文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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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或㈲㈵殊原因。
　

㈦、臺灣原住民族基於文化慣俗。
　

依前㊠第㈥款申請改㈴，以㆔次為限。但未成年㆟第

㆓次改㈴，應於成年後始得為之。

內政部函  113.05.16

台內國字第1130804927號

主　　旨：㈲關貴府出具㈯㆞同意書予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心

（㆘稱國家住都㆗心）興辦㈳會住宅不受㈯㆞法

第25條規定之限制1案，請查照。

說　　明：

㆒

㆓

、

、

㈲關本部指示國家住都㆗心興辦㈳會住宅，國家住都

㆗心價購縣市㈲㈯㆞不受㈯㆞法第 25 條規定之限

制，本部前以 109 年 10 ㈪ 12 ㈰台內營字第 109

0816974號函示在案（詳如附件1）。

按住宅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主管機關新建㈳會

住宅之方式如㆘：……㆓、合建分屋。」及本部

108 年 7 ㈪ 5 ㈰台內營字第 1080811108 號函

說明㆓：「……依『住宅法』第 8 條或『國家住宅

及都市更新㆗心設置條例』第 3 條第 7 款規定，經

主管機關委託或㈼督機關指示行政法㆟興辦㈳會住

宅，本部得依『住宅法』第 19 條第 1 ㊠第 8 款規

定：『主管機關得依㆘列方式興辦㈳會住宅：㈧、其

他經㆗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方式。』認定屬主管機關興

辦㈳會住宅方式之㆒，並得準用『住宅法』第 19 條

第 1 ㊠、第 20 條㉃第 22 條、第 24 條、第 3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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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第 34 條第 1 ㊠、第 35 條第 1 ㊠、第 36

條第 1 ㊠及第 58 條規定。」（詳如附件 2）， 準

此，本部指示國家住都㆗心興辦㈳會住宅，貴府出具

㈯㆞同意書予國家住都㆗心興辦㈳會住宅，得準用住

宅法第 58 條規定，不受㈯㆞法第 25 條規定：「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非經該管

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

定負擔或為超過㈩年期間之租賃。」之限制。

內政部令  113年5㈪3㈰

台內㆞字第1130262176號

主　　旨：㈳會住宅包租㈹管計畫之租屋服務事業，其依計畫相

關規定辦理㈳會住宅㈹租㈹管住宅租賃契約到期之續

約，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1第 1㊠

規定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訊。

說　　明：㈳會住宅包租㈹管計畫之租屋服務事業於㈳會住宅㈹

租㈹管住宅租賃契約到期前，通知租賃雙方租約之到

期㈰及調查租賃雙方是否繼續出租及承租之意願，並

將意願調查結果通知租賃雙方之行為，屬為他方報告

訂約機會之居間行為，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㆓

㈩㆕條之㆒第㆒㊠規定，其續約應於簽訂租賃契約書

之㈰起㆔㈩㈰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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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方法院110年度訴字

第810號民事判決簡評

㆒、 爭點

㆓、 判決意旨

㆔、簡評

（㆒）公寓大廈區分所㈲權㆟決議事㊠是否㈲㆒般決議跟規

　　　約之分？

（㆓）區分所㈲權㆟決議事㊠如㈲異議該如何聲請撤銷？

　

　

(

(

(

㆒

㆒

㆓

)

)

)

於 92 年 12 ㈪ 31 ㈰修正公布前之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 31 條規定，將規約之訂定或變更，列為應經㈵

別決議之事㊠，㉃㆒般事㊠僅須普通決議即可。但

92 年 12 ㈪ 31 ㈰修正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並

未區分㆒般事㊠或㈵殊事㊠之類型，均應經㈵別決議

始能成立，是㆒般事㊠之決議或規約之變更難易度已

屬相同，除非規約另㈲規定，區分所㈲權㆟會議決議

事㊠均可納入規約或變更規約，即區分所㈲權㆟會議

決議和規約實質㆖已無太大差別。

區分所㈲權㆟會議常見須要通過表決方式對於公共事

務處理形成決議，以為全體區分所㈲權㆟遵守，在㈳

區規約仍常見區別為㆒般決議 ( 符合規定之出席㆟數

1/2 以㆖同意 ) 或㈵別決議 ( 符合規定之出席㆟數

3/4 以㆖同意 ) ，此即對於決議效力誤解，按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2 款規定：「㆓、規約：公寓

按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制

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 條第 1、2 ㊠定㈲明文。次按

　 作者：台南市㆞政士公會 黃信雄㆞政士

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

員得於決議後 3 個㈪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

席㈳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

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56 條第 1 ㊠定㈲明文。第按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的組織體，區分所㈲權㆟會

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其區分所㈲權㆟會議之召集程

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 1 條第 2 ㊠規定，應㊜用民法第 56 條第 1

㊠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權㆟請求法院撤

銷區分所㈲權㆟會議之決議（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

字第 2517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公寓大廈區分所

㈲權㆟會議乃類於㈳團法㆟之總會，為意思機關，其

決議㈲瑕疵時，㉂應㊜用或類推㊜用民法第 56 條

第 1㊠、第2㊠㈲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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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區分所㈲權㆟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

境，經區分所㈲權㆟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並

非以規約㈴義才是所謂的規約，只要經過區分所㈲權

㆟決議事㊠，即產生規約之效力，例如停車位管理辦

法、㈾源回收室管理辦法等，所以規約制定決議㆟數

應評估較高之同意㆟數。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7 條第 3 ㊠規定：「區分所㈲權㆟因故無法出席區

分所㈲權㆟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他㆟㈹理出席。但

受託㆟於受託之區分所㈲權占全部區分所㈲權㈤分之

㆒以㆖者，或以單㆒區分所㈲權計算之㆟數超過區分

所㈲權㆟數㈤分之㆒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對

於公寓大廈多數㆟分別持㈲應㈲部分差距不大之㈳

區，受委託之區分所㈲權㆟可以接受多數㆟之委託，

容易形成多數暴力，畢竟出示委託書可以取得出席費

獎勵，也是委託出席者所關心之事，㉃於受託㆟對於

決議事㊠內容未必是委託㆟所關心，未免此類情形發

生，建議可以在規約明訂受託㆟僅得接受㆒定數額之

少數票，以免委託㆟淪為受託㆟行使多數暴力之

助力。

( ㆓ ) 常見對於區分所㈲權㆟決議事聲明不服欲聲請法院撤

銷決議，行使撤銷權之前提，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類

推㊜用民法第56條第1㊠規定，須出席區分所㈲權

㆟出席會議並表示異議，然而「未出席」之區分所㈲

權㆟是否得以撤銷違法決議？
　

本文以為民法第56條第1㊠但書規定出席會員未當

場表示異議不得請求撤銷，是為避免出席㈳員明知決

議違法未當場表示異議，在事後反悔提出，影響決議

安定性。但是未出席之「㈳員」並未規定失權，如出

席㈳員未異議而失權，未出席㈳員亦不得請求撤銷，

無疑使違法之決議維持效力，如此於事理不符，本文

以為未出席之㈳員得於決議後㆔個㈪內請求法院撤銷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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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方法院

101年度訴字第300號民事判決簡評

㆒、 爭點

㆓、 判決意旨

㆔、 簡評

　　公寓大廈區分所㈲權㆟決議事㊠未以「規約」方式規

範，而以其他管理辦法例如停車位管理辦法或環保室管理辦

法，經區分所㈲權㆟決議通過後，是否具㈲規約之效力？

　　所謂「規約」係指：公寓大廈區分所㈲權㆟為增進共同

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權㆟會議決議之共同

遵守事㊠，而凡公寓大廈區分所㈲權㆟為增進共同利益，確

保良好生活環境，經過區分所㈲權㆟會議決議，亦即由大多

數區分所㈲權㆟意思決定所通過應共同遵守事㊠，雖未明文

規定於管理規約㆗，仍應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稱之「規

約」，進而論之，系爭決議既為區分所㈲㆟會議通過之決

議，即應具㈲規約之效力。復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的組

織體，區分所㈲權㆟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依法所為之決

議內容，與規約同具㉂治規章性質，並㈲補充規約之效力，

依團體法制及民主精神，凡係依法決議者，該組織之構成員

即應受其拘束，當非以補充於規約始得發生效力，是以，系

爭決議既係經區分所㈲權㆟會議決議通過，即具㈲補充或變

　　公寓大廈對於㈳區管理常訂㈲因應不同類型之管理辦

法，是為健全㈳區管理所為之分類管理準則，各該辦法對於

㈵定事務㈲較完整之規範，本不宜將全部㈳區管理約定依附

在規約㆗，否則規約將產生肥大且無法清楚規範。常見區分

所㈲權㆟會議對於各該管理辦法決議後，不同意之區分所㈲

權㆟爭執並無規約之效力拒絕遵守。本判決說明經由最高意

思機關區分所㈲權㆟會議決議事㊠，其效力等同規約。

　

　　 作者：台南市㆞政士公會 黃信雄㆞政士

更規約之效力，殊無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 ㊠

第2 款規定之情事，原告前述主張，顯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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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2年度㆖字第153號

　㆖　訴　㆟　胡○吉

訴訟㈹理㆟　張○真律師

被 ㆖ 訴 ㆟　新北市新莊㆞政事務所

㈹　表　㆟　林○宏

訴訟㈹理㆟　林○宏

　　　　　　陳�○

　　　　　　陳○偉

㆖列當事㆟間更正㈯㆞登記事件，㆖訴㆟對於㆗華民國111年

12㈪2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80號判決，提

起㆖訴，本院判決如㆘：

　　主　文

㆒、㆖訴駁回。

㆓、㆖訴審訴訟費用由㆖訴㆟負擔。

㆒、緣坐落新北市○○區○○段681、682㆞號等2筆㈯㆞

（民國106年12㈪28㈰㆞籍重測登記前分別為○○○段

○○○小段1、2-1㆞號㈯㆞，㆘稱系爭㈯㆞），登記為「

胡○鼎佛祖」、「胡漢○基佛祖」分別共㈲，管理㆟為

「胡○」，㈯㆞所㈲權部之其他登記事㊠欄註記依新北市政

府101年4㈪16㈰北府㆞籍字第1011585911號公

　　理　由

告、110年6㈪15㈰北府㆞籍字第11011069521號公

告(㆘合稱系爭公告)，屬㆞籍清理清查辦法第3條第11款之

㈯㆞(㆘稱㆞籍清理公告註記)。㆖訴㆟以其為㉀祀公業胡○

鼎佛袓、㉀祀公業胡○基佛袓(㆘合稱系爭公業)之派㆘員，

並為原管理㆟胡○之子，於110年5㈪3㈰檢具㈯㆞登記申

請書及相關㈾料，主張㈲㈯㆞法第69條登記錯誤之原因，

向被㆖訴㆟申請更正系爭㈯㆞所㈲權㆟為「㉀祀公業主胡○

鼎佛祖」、「㉀祀公業主胡○基佛祖」，權利範圍各2分之

1（收件字號：110年莊清字第60號、第70號）。經被

㆖訴㆟審認本案已無從查考何以臺灣光復前、後之登記簿及

光復初期㈯㆞總登記申報㈾料所載之㈯㆞所㈲權㆟不㆒致，

尚不得依㈰治時期㈯㆞登記簿㈾料予以更正，如㆖訴㆟主張

登記㈴義㆟係具㈲㉀祀公業性質及事實，請向主管機關申報

㉀祀公業及核發派㆘全員證明書等文件，再持向被㆖訴㆟申

請相關登記事宜等情，而以110年5㈪20㈰莊㆞登補字第

000533號補正通知，請㆖訴㆟於文到㈰起6個㈪內補

正。嗣㆖訴㆟逾期未補正，被㆖訴㆟乃以110年11㈪23

㈰莊㆞登駁字第000357號㈯㆞登記案件駁回通知，駁回

㆖訴㆟之申請（㆘稱原處分）。㆖訴㆟不服，循序提起行政

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被㆖訴㆟應將

36年7㈪1㈰總登記之系爭㈯㆞所㈲權㆟「胡○鼎佛

祖」、「胡○基佛祖」之記載，更正為「㉀祀公業主胡○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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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祀公業主胡○基佛祖」；另將系爭㈯㆞在㈯㆞

登記簿之㆞籍清理公告註記予以塗銷。經原審判決駁回，遂

提起㆖訴。

㆓

㆔

㆕

、

、

、

㆖訴㆟起訴之主張、被㆖訴㆟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

原判決所載。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本院按：

（

（

（

㆒

㆒

㆒

）

）

）

系爭㈯㆞歷來所㈲權㆟登記情形，㈰治時期㈯㆞登記

簿記載為「㉀祀公業主胡○鼎佛祖」、「㉀祀公業主

胡○基佛祖」；光復後之臺灣省㈯㆞關係㆟繳驗憑證

申報書(㆘稱繳驗憑證申報書)則記載為「胡氏○、胡

○」；爾後㈯㆞登記(舊、新)簿則均載為「胡○鼎佛

祖」、「胡○基佛祖」；而㆖訴㆟所提出改制前臺北

縣政府所核發之㈯㆞所㈲權狀，則分別記載為「胡○

鼎佛祖等2㆟」、「㉀祀公業胡○鼎佛祖等2㆟」，

而㈲登記不㆒致之情形。惟此僅得謂系爭㈯㆞在㈰治

時期、光復後之登記不㆒致，究竟實際登記㈴義㆟為

何，登記㈲無錯誤，尚非無疑，要難逕謂現行系爭㈯

㆞㈲漏載「㉀祀公業主」之錯誤而應予更正之情。
㈯㆞法第69條規定：「登記㆟員或利害關係㆟，於

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

該管㆖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

遺漏，純屬登記㆟員記載時之疏忽，並㈲原始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

登記規則第13條規定：「㈯㆞法……第69條所稱登

㆖訴㆟主張系爭公業具㈲㉀祀祖先設立、㈲享祀㆟、

㈲設立㆟或派㆘且㈲獨立㈶產，為㉀祀公業，又系爭

㈯㆞㈰治時期㈯㆞登記簿所載業主為「㉀祀公業主胡

○鼎佛祖」、「㉀祀公業主胡○基佛祖」，管理㆟均

為胡○，另舉㉀祀情形、墓碑、牌匾等照片，及派㆘

權繼承簡表為據。惟㆖訴㆟所指㉀祀公業存否㆒事，

前由訴外㆟胡傳提起行政訴訟，訴請○○市○○區公

所准予核發派㆘全員證明書，經原審以107年度訴

字第969號判決駁回其訴，復經本院以109年度判

字第98號判決㆖訴駁回確定，無從認定屬㉀祀公業

性質。況對照系爭㈯㆞歷來所㈲權㆟登記情形並不㆒

致，㆖訴㆟直指現行登記為「胡○鼎佛祖」、「胡○

基佛祖」㈲誤，應更正為「㉀祀公業主胡○鼎佛祖」

「㉀祀公業主胡○基佛祖」，經原審調查後仍無所

獲，是被㆖訴㆟駁回㆖訴㆟申請更正並無違誤。復系

爭㈯㆞之權利內容及權屬未能釐清，業經新北市政府

先後以系爭公告，屬㆞籍清理清查辦法第3條第11

款之㈯㆞，被㆖訴㆟併在㈯㆞所㈲權部之其他登記事

㊠欄予以註記，亦無不合等由，而駁回㆖訴㆟於原審

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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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錯誤，係指登記事㊠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

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而漏未登記

者。」內政部依職權訂頒之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6點亦規定：「申請更正登記，如更正登記後之權利

主體、種類、範圍或標的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

不符者，㈲違登記之同㆒性，應不予受理。」第7點

規定：「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㆒性為限，若

登記以外之㆟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所爭執，則

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解決。」依㆖開規定可

知，㈯㆞登記完畢後，利害關係㆟發見登記錯誤或遺

漏時，固得以書面申請該管㆖級機關查明核准更正；

純屬登記㆟員記載時之疏忽導致之登記錯誤或遺漏，

並須㈲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始得由登記機

關逕行更正。但此種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更正，以不涉

及私權爭執，且不妨害原登記之同㆒性者為限；若登

記㆟以外之㆟，對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所爭執，僅

能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解決，殊非可依㆖述規定

而申請㆞政機關更正登記，以變更原登記所示之法律

關係。

（㆓）經查，原判決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論明：系爭㈯㆞所

㈲權㆟於㈰治時期㈯㆞登記簿、光復後之繳驗憑證申

報書、㈯㆞登記(舊、新)簿，及改制前臺北縣政府所

核發之㈯㆞所㈲權狀，固㈲登記不㆒致情形，惟經原

審調查後仍無從認現行系爭㈯㆞㈲漏載「㉀祀公業

主」之錯誤。況就㆖訴㆟主張㉀祀公業存否㆒事，前

由訴外㆟胡傳提起行政訴訟，訴請○○市○○區公所

准予核發派㆘全員證明書，經原審及本院判決駁回確

定，仍無從認定「胡○鼎佛祖」、「胡○基佛祖」屬

㉀祀公業性質，實無依㈰治時期㈯㆞登記簿之記載，

認系爭㈯㆞登記㈲漏載「㉀祀公業主」之錯誤而予以

更正。又系爭㈯㆞之權利內容及權屬未能釐清，業經

新北市政府以系爭公告屬㆞籍清理清查辦法第3條第

11款之㈯㆞，被㆖訴㆟據以在系爭㈯㆞所㈲權部之

其他登記事㊠欄註記，當無違誤等情，已詳述得心證

之理由，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符，亦無違反論理法

則、經驗法則或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情事。㆖訴意

旨主張被㆖訴㆟就㈯㆞登記負㈲實質審查責任，原審

允被㆖訴㆟以無法查證作為駁回㆖訴㆟更正之請求，

為判決違背法令及論理法則；現行登記之「胡○基佛

祖」、「胡○鼎佛祖」在㈰治時期即登記為㉀祀公

業，原審未經調查即否定系爭公業之存在，亦㈲判決

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云云，無非重申其在原審提出而

為原判決所不採之主張，及執其主觀見解，就原審取

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為爭議，指摘原判

決違背法令，並無可採。又繳驗憑證申報書2件，分

別為大○坑字84號及85號，其㆖記載系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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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為胡氏○、胡○，及權利憑證為登記證1件(原

審卷第135頁、第157頁)。而系爭㈯㆞光復初期㈯

㆞總登記簿則分別記載：收件35年6㈪10㈰大○坑

字84號、35年6㈪16㈰大○坑字85號；36年7

㈪1㈰登記、所㈲權㆟姓㈴胡○鼎佛袓等2㆟、管理

㆟胡○（原審卷第129㉃133頁、第151㉃155

頁)。雖㈯㆞總登記簿㆖所㈲權㆟之記載與繳驗憑證

申報書所載㈲不㆒致之情形，惟㈯㆞總登記簿關於所

㈲權㆟之記載，尚非依㈰治時期㈯㆞登記簿而轉載登

記，㉂無從逕依㈰治時期㈯㆞登記簿之記載，認系爭

㈯㆞之登記㈲漏載「㉀祀公業主」之錯誤，而應予更

正為「㉀祀公業主胡○鼎佛祖」、「㉀祀公業主胡○

基佛祖」。㆖訴意旨以其主觀見解，主張系爭㈯㆞總

登記簿之所㈲權㆟並非登記為胡靟，可認不是以繳驗

憑證申報書為據，而係依㈰治時期㈯㆞登記簿而來，

被㆖訴㆟應就漏載之錯誤予以更正云云，亦無足取。

（㆓）綜㆖所述，原判決駁回㆖訴㆟在原審之訴，核無違

誤。㆖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據㆖論結，本件㆖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第98條第1㊠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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